附件2：

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学生公寓安全管理规定

为增强同学入住寝室安全意识，保障人身及财产安全，节约能源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，防止发生各类安全事故，特制订本制度。

1、所有学生须树立安全责任意识，自觉做好寝室防火、防盗工作。离开寝室时须切断电源，关闭灯具、饮水机、插线板，关好门窗；

2、妥善保管现金、证件、及贵重物品；

3、主动学习安全知识，掌握消防栓和高压水带的使用方法；

4、严禁使用学校、学院明文禁止的违规电器。如有寝室私自使用违规电器，学院查出一次，给予全院通报批评；查出两次，给予全院通报批评，同时取消本年度评奖助学金、评优、入党资格；查出三次，视情节给予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；三次以上视情节给予记过以上（含记过）处分。学生处查出一次，给予全院通报批评，同时取消本年度奖助学金、评优、入党资格；查出两次，视情节给予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；查出三次及以上给予记过以上（含记过）处分。

5、寝室内外严禁私拉乱接电线；

6、严禁乱堆乱放易燃易爆物品，严禁乱丢烟头；

7、严禁在宿舍酗酒闹事、赌博、偷盗、打架；

8、严禁存放管制刀具、厨房用刀和较大水果刀；

9、进出宿舍楼按顺序行走，上下楼不准嬉戏打闹，发现楼内有可疑人员或存在水、电、火隐患要及时与宿舍管理人员或公寓纪律检查委员会楼层长联系；

10、不得留宿外人，非本楼栋的外来人员不得入内（工作特殊情况需登记）；

11、自觉遵守作息制度，禁止晚归、夜不归宿。公寓纪律检查委员会将每两周公示一次晚归、不归学生名单。无故晚归或不归一次的，由班主任、辅导员给予批评教育，一周内无故晚归或不归两次的，给予全院通报批评，一月内无故晚归或不归超过三次或一学期超过五次的，取消本年度奖助学金、评优、入党资格。

12、若有违反以上情况者，按照学校、学院相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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